
融水苗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融市监处字〔2020〕158号
当事人：融水县娇兰佳人化妆品店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2450225MA5L5G2339              
住所（住址）：广西柳州市城中区桂柳路******       
法定代表人（经营者）：刘薇                              
身份证号码：4522231964********                          
联系电话：1359725**** 其他联系方式： 无                     
联系地址：广西柳州市融水县融水镇寿星中路******     
2020年9月3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融水县娇兰佳人化妆品店（以下简称为当事人）进行检查，发现当事人销售区货架上有六瓶“妮维雅®精华油润肤露—玫瑰香氛”（规格200ml/瓶，限期使用日期20200807，标价59元/瓶）及五盒“飘柔®净油顺爽微米”（规格50ml+50ml，限期使用日期20200814，标价19.9/瓶）等二种化妆品已超过使用限期，经请示局领导批准后执法人员现场对上述化妆品进行了扣押并下达了《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融市监扣字〔2020〕3715号）和《财物清单》（融市监扣字〔2020〕3715号）。同日，我局对当事人销售超过使用期限的化妆品经营行为立案调查。2020年9月8日，当事人刘薇委托该店店长罗宇到我局融水市场监督管理所城东片区办公室接受询问调查，罗宇对我局执法人员在2020年9月3日的检查表示无异议，对销售超过使用期限化妆品经营的违法行为予以承认，并提供了融水县娇兰佳人化妆品店的《营业执照》、刘薇《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罗宇《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各一份。经核实，涉案化妆品货值共计211.56元，由于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未发现当事人有上述化妆品超过使用期限后的销售记录，当事人也否定上述产品超过使用期限以后发生销售，故无法计算违法所得。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融水县娇兰佳人化妆品店《营业执照》及经营者刘薇《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各壹份：证明融水县娇兰佳人化妆品店资质和经营者身份情况；

   2、罗宇《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壹份：证明罗宇个人身份情况；   

3、《授权委托书》壹份：证明该化妆品店经营者刘薇与罗宇委托关系和权利；

4、《现场笔录》一份：证明当天现场检查和扣押的事实；

5、《询问笔录》一份：证明当事人承认违法事实；

6、执法人员现场取证拍摄相片三张：证明执法人员2020年9月3日现场检查情况及当事人的违法事实；

7、《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融市监扣字〔2020〕3715号）和《财物清单》（融市监扣【2020】3715号）：证明执法人员依法对违法物品进行强制扣押的事实。
2020年11月20日我局执法人员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融市监听字〔2020〕158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要求举行听证，也未进行陈述、申辩，视为其放弃听证和陈述、申辩的权利。

综上，我局认为当事人销售超过使用期限化妆品的行为违反了《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第十三条第（五）项的规定，鉴于当事人经营的超过使用期限化妆品货值较小，超过使用期限后并无销售，未造成社会损害，且案发后积极配合执法人员调查取证工作，本着过罚相当、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参照《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二十三条第（一）项及《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裁量基准》第六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我局决定对当事人处以以下行政处罚：

停止经营化妆品五天；

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销售超过使用期限化妆品的违法行为。根据《卫生部关于化妆品监管中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批复》（卫监督发〔2006〕236号），我局执法人员监督当事人销毁违法销售的超过使用期限的化妆品（详见《财务清单》融市监[扣]字3715号）。

当事人如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或者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向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融水苗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年11月25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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